展愛隊第39期(113年)幹部團
113年09月幹部會議資料
日期：113年09月21日(六)
時間：17:00~18:30
地點：家扶中心B棟3樓會議室
器材需求：電腦或手機(可上網)。

	指導老師
	林冠惟
	
	

	隊長
	王志誠
	
	

	副隊長
	謝閔宇
	
	

	司庫
	李惠如
	
	

	顧問
	李素卿
	
	

	文書組組長
	廖淑敏
	
	

	展一組組長
	黃淑貞
	展一組副組長
	賴嘉彬

	展二組組長
	田鳳英
	展二組副組長
	周聿家

	展三組組長
	林巧雯
	展三組副組長
	陳子鈴



請假名單： 黃淑貞、、、

討論事項
1. 8月親子打鼓班. 沐舞舞團跟課老師. 兒童繪畫班
2. 8/23(五) 拉拉門劇團-兒少托育
3. 8月25日(日) 中心相見歡活動 闖關攤位組
4. 8月25日(日) 打鼓班表演活動支援
5. 8月26日(一) 實物發放前置準備
6. 8月27-29日 實物發放補給及交管
7. 9月21日(六) 隊員大會(展三組企劃書)
8. 9月26日(四) 實物發放前置準備
9. 9月27日(五) 實物發放補給及交管
10. 10月19日(六) 十月份月例會(展一組企劃書)
11. 10月28日(一) 實物發放前置準備
12. 10月29日(二) 實物發放補給及交管
13. 11月9日(六) 寄養兒少托育
14. 11月9日(六) 外展服務-十方啟能中心 需求25人+晚上聯誼5000元補助(需事先報名)
15. 11月16日(六) 十一月份月例會(展二組企劃書)
16. 11月16日(六) 志工訓練-陸爸爸
17. 11月16日(六) 志工招募(場地未定)
18. 11月23日(六) 基金會認養人大會
[image: ]

更新一下明年度的經費編列
8/30上午有跟昇暉督導(負責中心志工隊業務)與其他四支志工隊老師進行會議，有幾點說明：

(1)全年度的訓練經費，提升為23000，原則上分為上半年與下半年各一場，可用於講師費、餐費。若結合志工聯誼活動，可用於交通費。
(2)11/23會本部於東海大學辦理認養人大會，屆時會拜託展愛夥伴協助，詳細志工服務內容和需求，會待確認後放上網站。
(3)預計今年年底會辦理聯合隊慶活動，由溫媽媽主辦。預計114年1月辦理主委交接暨歲末聯歡活動，由慈幼隊主辦。最後辦理時間若有異動會再公告。






臨時動議

1.113年隊費正式隊員已於5/31收齊 展友9/21也已收齊
預計8月處理完畢
明年隊費於2/28前完成繳交

2. 見習楊善胤(滿18小時未滿二次月例會)，成為正式志工，邀請上台分享，接受掌聲。

9月幹部會議討論：
(1)下半年氣球營或其他才藝隊討論
(2)下半年新志工招募場地問題
(3)下半年一日營活動辦理討論20000元
(4)下半年志工訓練中心補助費用討論陸爸爸5000元
(5)幹部群動能討論


[bookmark: _Toc31726206][bookmark: _Toc31726795][bookmark: _Toc31808994]※翠純提案：
若現任幹部不適任時是否有罷免的選項？

※處理情形：
一、依據「南台中家扶中心展愛服務隊組織章程」第八條第(2)項：「副隊長：協助隊長，隊長未能處理隊務時，副隊長應代理之。」
二、依據「南台中家扶中心展愛服務隊組織章程施行細則」第四章第二項第(七)點：「幹部退場基制：幹部因故必需離隊或離開幹部團，其遺留之職務由各組產生、不另改選。」

由上列規定，目前並未訂定現任幹部不適任時之罷免相關規定，如經幹部會議討論後，認為有必要時，可以修訂「幹部退場基制」，提隊員大會討論表決，如表決通過明年(或下一屆)生效。


[bookmark: _Hlk177361386]※修正「南台中家扶中心展愛服務隊組織章程施行細則」第四章第二項第(七)點(草案)：新增不適任幹部處理機制
(七)幹部退場基制：
1.幹部因故必需離隊或離開幹部團，其遺留之職務由各組產生、不另改選。
2.組長不適任，經幹部團溝通協調後仍不願意離開幹部團，可經過幹部團決議解除其組長職務並公告，並由該組組員互選產生新任組長，如仍無法產生組長，可由隊長尋求有意願之隊員擔任，如果沒有意願者，由副代隊長代理該組組長。
3.隊長、副隊長不適任，經幹部團溝通協調後仍不願意離開幹部團，可經過幹部團決議解除其隊長職務並公告，隊長職務由副隊長應代理之。
4.隊員認為有幹部不適任時，可於隊員大會前提案，幹部團於隊員大會前召開會議，邀請提案人陳述意見，並請該幹部回覆意見，如確有不適任情形，依1~3點辦理，如仍無法處理，幹部團討論後提隊員大會討論表決，如不適任案表決不通過，於幹部任期內不得再提案。如表決通過，依第2、3點處理(組長:組內互選、隊長尋找、副隊長代理；隊長：副隊長代理)產生繼任人選。如幹部團認為依第2、3點無法於短期內找到合適的繼任人選，可提案解散幹部團，由隊員大會重新選舉隊長、副隊長及組長，任期至該屆幹部團任期結束。

蔡文祥提案修正「南台中家扶中心展愛服務隊組織章程」：
	[bookmark: _Hlk26615544]原條文
	建議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二章 組織與職權(隊員、展愛之友)
第六條 隊員權利及義務
(6)年資中斷、時數中斷、或加入展愛之友，在一年內復出為展愛隊員時，時數可累計，超過一年以年為時間單位，無條件捨去，但離隊以一次為限，並應於事先請假報備。 
	第二章 組織與職權(隊員、展愛之友)
第六條 隊員權利及義務
(6)年資中斷、時數中斷、或加入展愛之友，在一年內復出為展愛隊員時，時數可累計，但離隊以一次為限，並應於事先請假報備。
	一年內復出為展愛隊員時，時數可累計，所以沒有”超過一年以年為時間單位，無條件捨去”之情況。



廖淑敏提案修正「南台中家扶中心展愛服務隊組織章程」：
	原條文
	建議修訂後條文
	說明

	組織章程 第七章 會議及活動參與
五、隊員參與服務應著隊服並配戴志工證。本隊統一制服為黃色短袖Ｔ恤；冬季時請夥伴穿著黃色短袖Ｔ恤，內搭衣物以深色為主。制服統一仍依活動負責人考量為準。
	組織章程 第七章 會議及活動參與
五、隊員參與服務應著隊服。本隊統一制服為黃色短袖Ｔ恤；冬季時請夥伴穿著黃色短袖Ｔ恤，內搭衣物以深色為主。制服統一仍依活動負責人考量為準。
	113年起已不製作志工證，所以予以修正



· [bookmark: _GoBack]隊內有紅白包制度，夥伴請與直屬組長告知，以方便後續申請流程，請各組組長再向組員布達，並關心組員近況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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